
用虚拟货币偿还部分借款，
被告上法庭

张伟和王莉是一对夫妻。2020年7

月，张伟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李斌借款1

万元，王莉对此并不知情，亦未事后追认。

2022年5月，张伟、王莉又共同向李

斌借款5万元。同年，王莉向李斌偿还了4

万元，张伟则操作金融平台用虚拟货币向

李斌偿还了剩余的2万元。

在张伟看来，自己的借款已经还清，但

李斌却并不认可，为此起诉到了法院。

为何双方会产生分歧？原来，张伟操

作的金融平台为“TR外币平台”，该平台

被公安机关认定涉嫌虚拟货币网络传销进

行打击，现已关闭。

法院：监管部门明令禁止，
应认定为无效

那么，张伟用虚拟货币偿还借款，这一

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吗？

湘阴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2021年9月

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虚拟货币不具

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

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

张伟用虚拟货币抵偿债务的行为，属

于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非法虚拟货币交

易，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无法达到抵偿债务的法律效果，应认

定为无效。因此，张伟仍需履行还款义务。

对于2020年的1万元借款，法院认

为，因原告李斌未提交证据证明款项用于

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

因此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莉

不承担还款责任。而2022年的那笔

5万元借款，则是发生在张

伟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借款时王莉在场且履行过还款义务，

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莉应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

综上，湘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令被告

张伟偿还借款本金1万元及利息，被告张

伟、王莉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万元及利

息。据悉，该案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

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纠纷频发，
跨境炒币产生损失引发诉讼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由虚拟货币交

易、投资等引发的纠纷屡有出现。甚至还

出现了以“区块链”为噱头跨境炒作虚拟货

币引发的投资纠纷，记者从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了解到一起相关案例。

田某、潘某及案外人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共同经营某区块链项目，田某负责项目

技术开发、运营，潘某承担项目前期开发费

用及运作资金。潘某陆续向田某及案外人

转账1574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MFA虚

拟货币；田某陆续向潘某转账1060万元人

民币。

田某称，境外交易平台于2020年9月

下线相关虚拟货币交易，案涉虚拟账户被

锁定而无法交易，投资已全部损失。潘某

提起诉讼，要求田某返还剩余款项并支付

利息。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

系合作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明知该项目

实际是炒作虚拟货币。根据中国法律，炒

作虚拟货币属于挠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涉

案投资合同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

相应损失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潘某不服

提起上诉，江苏高院二审

维持了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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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钱金婧 本报记者 顾洁丽 见习记者 金逸尘

先用微信大号热心介绍朋友买车，再用小号冒充车

行卖车给朋友，自导自演唱双簧。近日，诸暨市公安局城

中派出所接到小李报警称，被朋友骗了9000元。

今年7月，小李通过朋友认识了郭某，大家经常一起

出去玩，两人也很快便成为好友。8月中旬，郭某发微信

和小李说，平时出行骑电动自行车没意思，不如骑摩托车

帅气。小李平日一直骑妈妈的电动自行车，眼见他被说

动，郭某趁机表示，自己有个朋友在金华开摩托车店，买

车可以先付定金，等车到了再付尾款，还把对方微信推给

了小李。

小李想着在熟人处买车比较放心，便在这家店选好

一辆白色春风250的摩托车，并谈好价格。小李这边刚

确定，郭某便发来消息询问。得知小李已经定好一辆车

后，郭某让小李把钱转给他，到时候由他来帮忙付钱。

郭某称，车运过来需要时间，钱存在他的卡里，能赚点利

息。

想着郭某一直为自己忙前忙后，小李同意了。9月中

旬，小李把卖电动自行车所得的4000元和妈妈赞助的

5000元都转给郭某。

没想到，过了好几天，摩托车店一直没有发货的消

息，心急的小李联系了摩托车店老板和郭某，但两人一直

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

直到9月底的一天，小李正在外打台球，郭某突然发

来信息，说货拉拉司机在他家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等不

及就又把车拉走了。摩托车店的老板也发来信息，责怪

他怎么不在家里等着。

货拉拉司机来送车了？可是压根没有人提前告知过

他！小李产生了怀疑，便赶紧联系摩托车店老板，对方却

一直不回消息。车没收到，老板也联系不上，小李越想越

不靠谱，当即和郭某表示自己不要车了，要求郭某把钱退

回。然而，郭某却一直搪塞，拖着不肯还钱，小李只好报

警。

接警后，城中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很快将嫌疑人郭

某抓获。通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郭某的手机里有数

个微信账号，专门骗自己的朋友买车。除了小李以外，郭

某还骗了另一个朋友小周买电动自行车。

小周和郭某是通过小李介绍相识。在小周处，郭某

谎称自己有朋友要出售电动自行车，小周正好想买，且二

手的预算更合适，一番询问后便转给了郭某1400元。

为了骗取更多钱财，郭某对小周称，这辆电动自行车

需要维修，并把维修店老板微信推给了他，后者以改装限

速器、换轮胎、换电瓶等理由，向其收取220元。之后，维

修店老板称联系了货拉拉送车，但小周一直没有等到送

货电话，这也让小周产生怀疑。正当小周想要报警时，郭

某连忙哄骗小周报警也没有用，表示自己会去联系解决，

如此暂时搪塞了过去。

据郭某交代，其中专毕业后就一直打零工赚钱，没有

固定的收入。自己平时开销大、入不敷出，就想出了用微

信大号推荐别人买车，再用小号伪装成卖车人的方式诈

骗，所谓的摩托车店老板和维修店老板均为其一人扮演。

目前，郭某因涉嫌诈骗已被诸暨市公安局移送起诉。

既扮“中介”又扮“老板”

男子分饰多角
专骗好兄弟

《扬子晚报》万承源

借出去的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币，还回来的却是虚拟货币，这样的还款方式
你能接受吗？近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法院明确，该行为属于我国明令禁止的非法虚拟货币交易，应认定为无
效，判决被告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和利息。

律师向记者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
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均为非法金融活动。此外，如果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
活动，引发的所有损失需自行承担。

“虚拟货币虽然被称为‘货币’，但在我国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应且

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旭东告诉记者，因此虚

拟货币相关交易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不产生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后果。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除

了使用虚拟货币抵偿债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

币之间的兑换业务等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我国一律严格禁止。

徐旭东介绍，此外，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这样的投资行为极有

可能被认定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只能自行承担。实际上，已有不少人因投资虚拟货币及

相关衍生品而血本无归。

虚拟货币投资交易的风险不止于此。湘阴法院法官提醒，一些虚拟货币投资交易平

台其实是可以人为操控的假后台，虚构交易、操纵价格、突然关闭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

将造成投资人的损失。

此外，记者了解到，如明知交易资金来源是诈骗等犯罪所得，仍利用虚拟货币交易为

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从而牟利，将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说法：

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 损失需自行承担


